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稳鑫 30 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在直销机构开通申购、赎回、转换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1

年 6月 16日起在本公司直销机构开通易方达稳鑫 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代码：011961，C类基金份额代码：011962）的申购、

赎回、转换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情况

本公司直销中心向个人投资者和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开通本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仅向个人投资者开通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个人投资者和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 50,000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是人民币 1,000 元；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

系统首次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

元，不设金额级差。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A类基

金份额的优惠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二、重要提示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相关规定，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仅在该

基金份额的每个运作期到期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赎回或转换转出业务。对于每份基金份

额，第一个运作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

申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即第

一个运作期起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申请日

后的第 30 天（即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止。第

二个运作期指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的次一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或

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申请日后的第 60 天（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止。以

此类推。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请赎回或赎回被确认失败、未申请转换转出或

转换转出被确认失败，则该基金份额将在该运作期到期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运作期；在下一个



运作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该基金份额。

    2.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0.01份，每类基金份额单笔转换转出不得少

于 1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份，则投资者发起转换时必

须一次性转换转出该类基金份额全部份额）。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销售机构对

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三、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F 

邮政编码：510620

传真：400-881-8099 

电话：020-85102506 

联系人：梁美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2 号泰康国际大厦 18 层 

邮政编码：100033 

传真：400-881-8099 

电话：010-63213377 

联系人：刘蕾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46 楼 

邮政编码：200121 

传真：400-881-8099 

电话：021-50476668 

联系人：王程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系统 

网址：www.efunds.com.cn 

客户服务传真：020-38798812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efunds.com.cn

http://www.efunds.com.c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40088180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16日


